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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提述哈爾濱動力設備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於2010年4月9日發佈的

公告及本公司2010年4月19日發佈的通函（“通函”）。除特殊指明外，本公告

使用之詞彙均與通函中所定義者具有相同含義。

本公司宣佈，批准根據財務服務框架協議擬進行的交易，以及批准本集團根

據財務服務框架協議的條款從財務公司獲取存款服務的年度上限的普通決議案於

2010年6月3日的股東特別大會上未獲通過。岳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邢詒春先

生被任命為股東特別大會監票員，監督整個投票過程。普通決議的投票表決結果

如下：

于股東特別大會召開之日，本公司已發行股份1,376,806,000股。按照通函中

所披露，哈電集團及其聯繫人均在股東特別大會上對相關決議放棄投票。董事在

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知, 所悉及所信,哈電集團及其聯繫人于本公告公佈日期持

有本公司股份總計701，235，000股。

因此，賦予獨立股東權利出席股東特別大會對上述決議投票贊成或反對的獨

立股東所持有股份總數為675,571,000股（占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的49.07%）。並無

股份賦予持有人權利出席股東特別大會但只可於會上投票反對上述普通決議案。

承董事會命

哈爾濱動力設備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馬遂

2010年6月3日 中國 哈爾濱

於公告發佈之日，公司執行董事：宮晶堃先生，鄒磊先生，段洪義先生，吳偉章

先生，商中福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孫昌基先生，賈成炳先生，李荷君女士，

于渤先生，劉登清先生

普通決議
股東投票數（股東代表總數及會上

投票的%%%%）

贊成 反對

批准根據財務服務框架協定擬進行的交

易，以及批准本集團根據財務服務框架

協定的條款從財務公司獲取存款服務的

年度上限

52,261,024

（34.90%）

97,475,935

（65.10%）


